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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族激光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暨办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大族激光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或

“大族激光” ） 控股股东大族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大族控股” ）

2018年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已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大族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2018年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符合深交所转让条件的

无异议函》（深证函[2018]318号）。详见2018年6月15日信息披露网站（http:

//www.cninfo.com.cn）《关于控股股东拟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债券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8048）。

2018年9月17日， 大族控股取得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出具的《证券质押登记证明》，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1,

400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1.31%）质押给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该部分

质押股票用于本次可交换债券持有人交换本公司股票和对本期债券的本息偿

付提供担保，质押期限自2018年9月17日起至质权人申请解除质押登记时止。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发布日，大族控股（实际控制人高云峰先生控股99.875%）持

有本公司162,054,566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15.19%。大族控股累计质押股份

数为15,863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14.87%。高云峰先生持有本公司96,319,

535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9.03%。 高云峰先生累计质押股份数为7,646万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7.16%。大族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高云峰先生共持有公司股

份258,374,101股，累计质押23,509万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90.99%。

大族控股及高云峰先生所质押的股份不存在平仓风险， 公司实际控制人不会

发生变更。若后续出现平仓风险，大族控股及高云峰先生拟采取补缴保证金或

提前偿还借款的措施应对上述风险，确保质押的股份不被强制平仓。

三、股东股份被冻结、拍卖或设定信托基本情况

大族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高云峰先生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没有被冻结、拍

卖或设定信

托的情形。

四、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

表》

特此公告。

大族激光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9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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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半年报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中弘股份” ）于2018年9月3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公

司管理部下发的《关于对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半年报问询函》（公司部半年报问询函【2018】第7

号，以下简称“半年报问询函” ），公司董事会相当重视，根据半年报问询函的要求，公司进行了认真核实，

现将有关情况回复如下：

一、关于持续经营假设

半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作为房地产开发企业，由于资金紧张，在建地产项目基本上都处于停工

状态，且已有大量的债务本息逾期和诉讼（仲裁）事项未能解决，公司主营房地产业务面临困境。 此外，房

地产经营业务核心团队及对应人才不断流失，因此就主营房地产业务而言，公司已不具备竞争力。在持续

经营假设方面， 公司称2018年公司发生净亏损1,378,477,747.00元， 累计未分配利润-2,966,443,

955.86元；截至2018年6月30日，逾期支付利息395,397,600.00元。 目前中弘卓业、王永红与新疆佳龙旅

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疆佳龙” ）正在协商重大资产重组，改变公司持续经营的状况。 因此

本财务报表系在持续经营假设的基础上编制。 请公司结合下列情况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予以说明：

1．2018年6月28日，公司披露《关于控股股东签署〈股权转让框架性协议〉的公告》称中弘卓业与

新疆佳龙共同签署了《股权转让框架性协议》，约定由新疆佳龙受让中弘卓业持有的你公司26.55%的股

权，以及新疆佳龙拟在受让股份后对公司予以重大资产重组。 同时该公告就股权转让以及后续事宜存在

重大不确定性予以风险提示，包括“1、本次签署的仅是股权转让框架性协议，股权转让正式协议能否签

署存在不确定性。 2、中弘集团持有的本公司全部股份因股权质押及司法冻结合计涉及债务31.92亿元，能

否按照协议的约定顺利解除过户障碍并办理过户手续存在不确定。 3、股权受让方是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规定的合格境内持有人，能否顺利完成股权过户尚存在不确定性。 ” 请公司结合重大资产重组的前提条

件以及存在的重大不确定性，明确说明公司按照持续经营假设进行半年报编制的合理性。

回复如下：

截止2018年6月30日，虽然公司的资金紧张问题尚未解决，但公司开发的浙江安吉项目、济南鹊山项

目、济南中弘广场项目、长白山项目、海口西岸首府项目仍在正常销售；同时公司也正在跟多家机构积极

商谈资产出售事宜，将通过出售相关资产回笼资金，争取早日偿还到期借款，另一方面公司正在加快预付

账款、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的催收，以缓解资金压力维持公司正常运营。 2018年半年报期间为2018年1

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在该期间，公司的控股股东中弘卓业与新疆佳龙共同签署的《股权转让框架性

协议》尚在有效期内，直至2018年8月27日双方才同意终止该协议。 基于以上原因，公司在持续经营假设

的基础上编制半年报是合理的，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2．2018年8月14日，公司收到安徽证监局《调查通知书》（皖证调查字2018043号），因公司涉嫌信

息披露违规，对公司进行立案调查。 2018年8月15日，公司披露《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转让存在被终止的风

险提示性公告》称，根据《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第六条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第九条的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处于立案调查期

间，控股股东不得转让其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故中弘卓业与新疆佳龙的股权转让事项面临实质性障碍，

存在被终止的风险。 请明确说明前述事项作为资产负债表日后重要事项，是否影响公司以持续经营假设

进行财务报表编制的判断。

回复如下：

截止2018年6月30日，虽然公司的资金紧张问题尚未解决，但公司开发的浙江安吉项目、济南鹊山项

目、济南中弘广场项目、长白山项目、海口西岸首府项目仍在正常销售；同时公司也正在跟多家机构积极

商谈资产出售事宜，将通过出售相关资产回笼资金，争取早日偿还到期借款，另一方面公司正在加快预付

账款、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的催收，以缓解资金压力维持公司正常运营。 2018年半年报期间为2018年1

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在该期间，公司尚未受到安徽证监局的调查，期后（2018年8月14日）公司收到

安徽证监局的立案调查通知，截止本问询函回复日，该调查正在进行中，在调查期间公司一直正常经营；

2018年8月15日公司对控股股东股权转让进行风险提示是基于审慎性原则以提示中小投资者关注投资

风险，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基于以上原因，公司在持续经营假设的基础上编制半年报是合理的，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期后事项并未影响公司持续经营假设判断。

3．2018年8月27日，公司披露《关于控股股东与新疆佳龙终止股份转让事项的公告》称，经双方协

商一致，中弘卓业与新疆佳龙终止了上述股份转让事项。 请明确说明公司是否应当将上述事项作为资产

负债表日后事项在半年报中予以披露， 相关事项是否影响公司以持续经营假设进行财务报表编制的判

断。

回复如下：

上述终止股份转让事项公司未作为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在2018年半年报中予以披露， 公司将对

2018年半年度报告就该事项披露更正公告。

鉴于上述问题1和问题2所述原因，公司认为该事项不影响公司以持续经营假设进行财务报表编制的

判断。

4．鉴于中弘卓业与新疆佳龙签订的《股权转让框架性协议》已终止，相关重大资产重组亦终止，且

公司“资金紧张，在建地产项目基本上都处于停工状态，且已有大量的债务本息逾期和诉讼（仲裁）事项

未能解决” 。 请明确说明上述情况是否构成可能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事项，公司是否具

备持续经营能力及其判断依据，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半年报按照持续经营假设编制是否符合企业会

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回复如下：

截止2018年6月30日，虽然公司的资金紧张问题尚未解决，但公司开发的浙江安吉项目、济南鹊山项

目、济南中弘广场项目、长白山项目、海口西岸首府项目仍在正常销售；同时公司也正在跟多家机构积极

商谈资产出售事宜，将通过出售相关资产回笼资金，争取早日偿还到期借款，另一方面公司正在加快预付

账款、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的催收，以缓解资金压力维持公司正常运营。 2018年8月14日，公司收到安

徽证监局的立案调查通知， 截止本问询函回复日， 该调查正在进行中， 在调查期间公司一直正常经营。

2018年8月27日，中弘卓业与新疆佳龙签订的《股权转让框架性协议》已终止，与此相关的重大资产重组

亦终止，但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和管理层一直在努力的跟多家机构积极商谈其他重组事宜，如债务重组、资

产托管等重组方式以解决公司目前存在的问题。 基于以上原因，公司管理层认为截止目前公司仍具备持

续经营能力，公司在持续经营假设的基础上编制半年报是合理的，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5．请公司管理层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进行详细评估，并请年审会计师对上述问题核查并发表专项

意见。

回复如下：

见上述问题1-4的回复。

年审会计师核查意见如下：

1、中弘卓业、王永红与新疆佳龙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疆佳龙” ）进行的重大资产重

组事项，年审会计师未参与其中，仅限于查阅公司公告信息，无法获得其他详细信息。 根据贵所中弘股份

公告信息，中弘控股于2018年8月28日公告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终止，于2018年8月30日公告公司半年报。

中弘控股在公告之前已得知该重大资产重组终止，在2018年半年报评估持续经营能力时未将该事项考虑

其中，未作期后事项披露。

2、2018�年 8�月 14�日，公司收到安徽证监局《调查通知书》（皖证调查字 2018043�号），因公司

涉嫌信息披露违规，对公司进行立案调查。属于资产负债表日后重要事项，公司在2018年半年度报告全文

附注十四、其他重要事项4其他对投资者决策有影响的重要事项（2）进行了披露，但未分析该事项对公司

持续经营能力是否产生重大影响。

3、中弘控股作为房地产开发企业，由于资金紧张，在建地产项目基本上都处于停工状态，且已有大量

的债务本息逾期和诉讼（仲裁）事项未能解决，此外，房地产经营业务核心团队及对应人才不断流失，公

司主营房地产业务面临困境； 在持续经营假设方面， 公司称2018年公司发生净亏损1,378,477,747.00�

元，累计未分配利润-2,966,443,955.86元；截至2018年6月30日，逾期支付利息395,397,600.00元；公

司面临资金流动性危机；中弘控股为改善持续经营和新疆佳龙进行的重大资产重组已终止；中弘控股和

加多宝集团就《债务重组及经营托管协议》协商签署正式的终止协议，而新的债务重组事项目前未能获

取相关信息。

上述事项对中弘控股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中弘控股改善持续经营能力的措施存在重大不确

定性，我们未能获取其改善持续经营相关事项的详细材料，无法对其持续经营发表意见。

二、关于A&K公司

半年报显示， 报告期内， 公司2017年重组收购的ABERCROMBIE� ＆ KENT� GROUP� OF�

COMPANIES,� S.A.公司（以下简称“A&K公司” ）收入成为公司收入主要来源，报告期内带来营业收入

2,129,721,581.08元，占报告期公司营业收入的86%。 公司持有A&K公司 90.5%股权，通过“董事会表

决控制权和财务控制权”的控制措施保障资产安全性。 报告期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折合人民币为

-2225万元。A&K公司2017年度扣非后归母净利润承诺数为210,000,000元，实际实现数为93,640,119

元，业绩承诺未能实现。 请公司：

1． 结合A&K公司所在地公司法及A&K公司章程中关于股东大会与董事会职权的规定、A&K公司

董事会成员构成、公司有权选任的董事成员数量、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公司通过行使股东权利是否能够

影响分红金额及其影响程度和影响方式等情况，并结合企业会计准则关于控制的定义，说明公司能否控

制A&K公司并合并其报表；请公司量化分析如不能控制A&K公司，则对公司2017年度及本报告期财务

数据的影响金额。

回复如下：

根据卢森堡《公司法》（Companies� Act）第67条，股东大会有实施、批准公司各类行动的全部必要

权力。 股东大会的权力一般可以授权董事会行使，少数权力依法只能由股东会行使。 例如，根据第67-1

条，修改公司章程通常为股东大会职权；根据第69条，增加和减少公司资本为股东大会职权；根据第74条，

任免董事和批准年度报表等事宜为股东大会职权。根据卢森堡《公司法》第53条规定，董事会有很宽的职

权，只要法律或公司章程没有明确保留为股东大会行使的权力，都在董事会职权范围内。

根据A&K公司章程第16.21条，公司的股东大会有命令、开展和批准公司运营有关的行为的最广的权

力。

A&K公司章程第8.1条规定，公司由董事会进行管理，董事会被授予最广的管理公司的权力，可授权

和履行所有公司宗旨范围内的行为的处置和管理行为。 章程第8.2条规定，除法律或公司章程明确保留的

权力，公司全部权力都在董事会职权范围内。

2017年10月公司完成对A&K公司收购后，持有A&K90.5%的股权，为A&K公司的第一大股东，另一

股东为自然人Geoffrey� Kent持股9.5%。 A&K公司股东会由代表公司全部股份的股东组成，A&K公司股

东会具有最广泛的权力以命令、进行或调整A&K公司运营的行为，包括对董事进行分类、提名及罢免董

事、决定分红等权力；上市公司作为A&K公司控股股东，将通过股东会行使股东权利，同时，将根据A&K

公司章程规定，通过派驻董事会成员的方式参与A&K公司重大经营决策。为保持A&K公司原有管理层的

稳定性，拟继续保留原管理层及管理层董事管理。 目前，A&K公司共有董事会成员5名，其中上市公司委

派2名，分别为Yongli� WANG、David� Hang� WU� ，债权方委派1名董事，另一名股东Geoffrey� Kent委

派2名董事； 董事会决议约定董事会会议应在在职董事会过半数出席并且Tiong� Sin� ONG （债权方代

表）、Yongli� WANG�及David� Hang� WU�三名董事（或其继任的董事）中过半数出席时召开。

A&K公司章程第八章20节规定，利润分配政策为：公司的年度净利润，先弥补以前年度亏损，弥补完

亏损后先按法律规定计提5％作为储备金。当储备金累计达到公司已发行股本的百分之十时无需计提。提

取储备金后的净利润分配方案由股东大会应确定进行分配或留存。

根据上述A&K公司当地法律和公司章程规定及公司在A&K公司董事会中的席位和权力， 结合企业

会计准则公司对A&K公司能够实施控制并合并其报表。

如公司年审会计师或者监管部门最终认定公司对A&K公司不构成控制，不能合并其财务报表，则对

公司2017年和2018年半年报财务数据会造成重大不利影响，公司2017年总资产将减少15亿元，归母净资

产将减少2590万元，营业收入将减少10亿元，归母净利润将减少2944万元；公司2018年上半年总资产将

减少21亿元，归母净资产将减少1550万元，营业收入将减少21亿元，归母净利润将增加3379万元；

2．请公司说明在A&K公司未能实现2017年度盈利业绩承诺、经营内外部环境发生较大不利变化且

报告期继续亏损的情况下，公司仍未对A&K公司高达21.62亿元商誉计提减值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是否存在不计提商誉减值调节利润的情况。

回复如下：

由于A&K公司总部位于加拿大，有57家子公司且分布于世界各地，重新进行评估难度大费用高，需

耗时两个月以上， 故公司未重新聘请评估机构对A&K公司2017年12月31日和2018年6月30日的资产情

况进行重新评估。 另考虑到收购A&K公司时法定评估报告有效期为一年，截至2017年12月31日和2018

年6月30日该法定评估仍然有效，能反映 A&K�公司真实估值情况，符合会计准则关于商誉减值的规定，

依据该评估结果商誉未发生减值。 故公司未重新作评估也未做商誉减值测试，不存在不计提商誉减值调

节利润的情况。公司将在2018年末比较其2017和2018年实际业绩与承诺业绩，如实际业绩小于承诺业绩

公司将聘用具有资格的独立评估机构对A&K公司进行评估，将评估值与账面值进行对比，如有减值，则

按会计准则计提商誉减值，并按重组承诺要求大股东进行补偿；因收购时评估结果至2018年10月尚在有

效期内，2018年末如评估存在减值，不会影响2017年和2018年半年报净利润。

3．补充披露A&K公司2017年度及本报告期前五名客户及前五名供应商的名称、销售（采购）金额、

与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人的关联关系情况。

回复如下：

目前A&K�公司上述相关资料正在准备中尚未提供给本公司，公司承诺最晚于2018年10月15日取得

上述相关资料并作出回复。

4．补充披露A&K公司2017年度及本报告期主要业务的毛利率，并进行同行业对比分析。

回复如下：

目前A&K�公司上述相关资料正在准备中尚未提供给本公司，公司承诺最晚于2018年10月15日取得

上述相关资料并作出回复。

5．补充披露A&K公司2017年度及本报告期前五大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应付账款余额涉及主体

的名称、对应金额、坏账准备计提金额、账龄，说明相关主体与公司、公司实际控制人的关联关系情况，并

结合实际回款情况分析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的可回收性，说明是否存在提前确认收入及计提坏账准备

不充分的情形。

回复如下：

目前A&K�公司上述相关资料正在准备中尚未提供给本公司，公司承诺最晚于2018年10月15日取得

上述相关资料并作出回复。

6．报告期内，公司的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分别增加355.28%和113.29%，均为A&K公司相应费用增

加所致。 请公司量化分析A&K公司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大幅增加的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如下：

A&K为公司2017年10月通过非同一控制企业合并收购的公司，本半年财务报告合并范围新增A&K

公司2018年1-6月6个月的财务数据，其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和上年同期比均为净增加，2018年半年报中

A&K公司的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分别占合并报表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的81%和69%，因上年同期财务报

告合并范围不含A&K公司的财务数据，故报告期合并报表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和上年同期比增加较大，

均为A&K公司净增加。

7．量化分析A&K公司报告期营业收入同比大幅增加1倍的情况下，其净利润反而从41,752,082.76

元降为-20,847,450.69元的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如下：

目前A&K�公司上述相关资料正在准备中尚未提供给本公司，公司承诺最晚于2018年10月15日取得

上述相关资料并作出回复。

三、关于公司资产事项

1．半年报显示，报告期末，公司的存货余额为252.16亿元，相比上年同期末的 225.25亿元大幅增

加，主要原因是部分项目利息资本化和支付项目款所致。请公司分项目列示利息资本化金额情况，支付项

目款涉及的具体项目情况及对应金额，并说明利息资本化金额大幅增加的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如下：

本报告期末即2018年6月30日存货余额较上年同期末即2017年6月30日增加26.91亿元，主要增加额

为2017年7月至2018年6月各项目综合建安成本和资本化利息合计约20亿元，具体详见下表；另御马坊项

目销售退回冲减收入和相应成本增加存货14.17亿元。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土地成本 综合建安成本 资本化利息 合计

中国之窗项目 3,650.00 4,653.00 4,700.00 13,003.00

东区国际项目（中弘大厦） 15,831.00 15,831.00

北京平谷夏各庄新城2期-1号地 7,806.00 8,887.00 16,693.00

北京平谷夏各庄新城3期-2号地 8,900.00 3,779.00 5,400.00 18,079.00

中弘西岸首府项目35号地 324.00 324.00

海口市东海岸如意岛项目 43,758.00 7,200.00 50,958.00

御马坊度假村项目 10,312.00 2,400.00 12,712.00

东参休闲生活区项目 1,727.00 3,700.00 5,427.00

漫江项目 571.00 2,600.00 3,171.00

上影安吉新奇世界 742.00 3,300.00 4,042.00

法门寺项目 1,787.00 1,787.00

济南鹊山项目 9,528.00 4,700.00 14,228.00

济南中弘广场项目 26,062.00 5,300.00 31,362.00

长白山池北祚荣府旅游商业综合体项目 8,752.00 2,700.00 11,452.00

合计 12,550.00 135,632.00 50,887.00 199,069.00

2． 半年报显示， 报告期末， 长期股权投资金额为3,763,429,668.71元， 上年同期末为54,510,

840.57元。 主要原因是公司的子公司新增北京弘轩鼎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对青岛中商研如意岛投资中

心（合伙企业）的长期股权投资增加1,504,960,134.77元、北京中弘弘毅投资有限公司对宁波梅山保税

港区深华腾十五号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募集监督户的长期股权投资增加1,100,000,000元、新疆

中弘永昌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对天津世隆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长期股权投资增加1,000,

000,000元所致。 请公司补充披露：（1）上述事项涉及的交易对手基本情况、交易对手是否与公司及公司

实际控制人存在关联关系、定价依据、款项支付期限、标的交割时间、交易进展情况、会计处理过程；（2）

公司对上述事项履行审议程序和临时信息披露义务的情况，说明是否构成信息披露滞后。

回复如下：

（一）投资青岛中商研如意岛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青岛中商研基金” ）

1、交易对手基本情况

2017年9月由3个合伙人出资成立合伙企业青岛中商研如意岛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各合伙人基本

情况：

（1）普通合伙人：中商研（北京）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货币认缴出资人民币100万元，约占注册资本

的0.0167%。

（2）优先级有限合伙人：渤海汇金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货币认缴出资人民币450,000万元，约

占注册资本的74.9875%。

（3）劣后级有限合伙人：北京弘轩鼎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货币认缴出资人民币150,000万元，

约占注册资本的24.9958%。

2、上述其他两家合伙人与本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3、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合伙企业协议约定，北京弘轩鼎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对此笔投资计入长期

股权投资，按权益法进行核算，并于2017年12月31日依据该合伙企业财务报表，进行了权益法调整，确认

了投资收益4,960,134.77元。

4、审议和披露情况如下：

2017年8月28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参与发起设立有限合伙企业

并进行委托贷款融资的议案》，2017年8月29日公司对该投资事项进行了披露。

（二）投资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深华腾十五号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交易对手基本情况

2017年4月14日由3个合伙人出资成立合伙企业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深华腾十五号股权投资中心 （有

限合伙），本合伙企业将致力于房地产、文化商旅以及养老相关产业的投资。合伙期限为30年。 3个合伙人

基本情况：

（1）普通合伙人：深圳市华腾资本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货币出资人民币100万元，约占注册资本

的0.05%。

（2）优先级有限合伙人：北京恒宇天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货币出资人民币10亿元，约占注册资本

的47.59%。

（3）劣后级有限合伙人：北京中弘弘毅投资有限公司，以货币出资人民币11亿元，约占注册资本的

52.36%。

2、上述其他两家合伙人与本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3、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合伙企业协议约定，北京中弘弘毅投资有限公司对此笔投资计入长期股权投

资，按权益法进行核算。

4、审议和披露情况如下：

2017年4月14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2017年第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参与投资并

购基金及对优先级财产份额远期收购的议案》，2017年4月15日公司对该投资事项进行了披露。

（三）投资天津世隆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世隆基金” ）

1、2016年12月16日天津世隆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成立。 合伙人北京世欣融泽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北京世欣融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北银丰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2、2016年12月16日签署《天津世隆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份额转让协议》，公司下属全资

子公司新疆中弘永昌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弘永昌” ）出资人民币10亿元受让北京世欣

融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的天津世隆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人民币10亿元份额。 转让后世隆

基金各合伙人及出资情况如下：

合伙人名称 身份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北京世欣融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 1 0.017

北银丰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180,000 31.029

北京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150,000 25.858

北京世欣融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150,000 25.858

新疆中弘永昌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100,000 17.238

合计 580,001 100

3、上述其他四家合伙人与本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4、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合伙企业协议约定，新疆中弘永昌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对此笔投资计入长

期股权投资，按权益法进行核算。 世隆基金自成立至今尚未经营，未有收入。

5、审议和披露情况如下：

（1）2016年12月16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016�年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同意子公司受

让天津世隆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10亿元份额的议案》，2016年12月17日公司对该投资事项进

行了披露。

2、2017年11月2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2017年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参股的天津

世隆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人变更和名称变更的议案》和《关于为并购基金优先级和中间

级有限合伙人提供差额补足义务的议案》，2017年11月3日公司对该事项进行了披露。

3、2018年4月27日， 公司披露 《关于子公司参股的投资基金变更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8-056），鉴于世隆基金的合伙人变更拟引入的新合伙人未能按照约定进行出资，该基金原股权结构

保持不变，本公司无需提供差额补足义务。

3．半年报关于预付款事项显示，2017年12月29日，公司向海南新佳旅业开发有限公司预付股权收

购款61.5亿元；2015年5月25日，公司向三亚鹿回头旅游区开发有限公司预付股权收购款1亿元。 2018年8

月2日，公司披露的《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显示，预付61.5亿元事宜未经董事会和

股东大会审批，你公司已采取向法院诉讼的方式维护公司利益，向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交易对手提起

诉讼。请公司说明：（1）上述诉讼事项的进展情况、款项追回可能性大小、存在的障碍及应对措施； (2）公

司向三亚鹿回头旅游区开发有限公司预付股权收购款1亿元涉及具体事项内容、交易进展情况，是否构成

对外提供财务资助及判断依据，公司对上述事项履行审议程序和临时信息披露义务的情况。

回复如下：

1、为维护公司利益，公司已于2018年7月委托律师向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进行起诉，要求交易对方三

亚鹿回头旅游区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亚鹿回头” ）和海南新佳旅业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

南新佳” ）立即返还公司已支付的股权收购预付款61.5亿元，并要求交易对方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海

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收到公司的民事起诉状后进行了受理，目前该案正在审理中，尚未开庭。

2、2015年5月23日，中弘股份与三亚鹿回头签订购买意向书，中弘股份有意以适当的方式购买半山

半岛项目。按照购买意向书中弘股份于2015年5月25日向三亚鹿回头预付了1亿元股权收购保证金。2015

年9月， 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通过支付现金及发行股份方式购买三亚鹿回头公司的100%股权， 并于

2015年9月18日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2015年10月14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2015年第八次临时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终止重大资产重组的议案》，公司决定在现阶段暂时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虽然

2015年公司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已终止，但上市公司一直在与重组方进行沟通，重组方也一直在继

续积极推进上述资产整合。计划待鹿回头的内部资产整合完成后，上市公司将重新聘请审计机构、评估机

构对鹿回头100%股权进行审计和评估，并与重组方进一步协商，制定更加符合上市公司利益的重大资产

收购方案，并择机决策是否重新启动对鹿回头100%股权的收购工作。 2016年12月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

新疆中弘永昌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10亿元受让北京世欣融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的天

津世隆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世隆资产” ）人民币10亿元份额（实缴出资人民币10

亿元）， 拟借助世隆资产这一专业的资产管理平台来完成三亚鹿回头公司土地和相关资产的收购；2017

年9月公司又开始筹划重大资产重组， 拟以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方式购买三亚鹿回头和海南新佳下属

子公司股权来收购土地和相关资产；2017年12月29日，公司向海南新佳旅业开发有限公司预付股权收购

款61.5亿元。因上述收购工作一直未停滞，故2015年5月预付的1亿元股权收购保证金未收回，并未构成对

外提供财务资助。

4．半年报中按欠款方归集的期末余额前五名的其他应收款情况显示，公司对西双版纳云航润景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山东省塑料工业有限公司、西双版纳中恒泰投资有限公司存在其他应收款期末余额

分别为3.09亿元、1.66亿元、7,486.11万元。 请公司说明：（1）应收款涉及事项具体内容、交易对手基本情

况、交易对手是否与公司及实际控制人存在关联关系、回款期限、报告期末未能回款原因、后续回款可能

性大小、是否构成对外财务资助及判断依据、计提减值准备充分性；（2）公司对上述事项履行审议程序和

临时信息披露义务的情况，说明是否构成信息披露滞后。

回复如下：

（一）西双版纳云航润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应收款情况

详见对本问询函“四、关于相关交易事项”第1个问题的相关回复。

因上述事项未达到董事会审议和及时披露标准，公司仅在2018年半年度报告中进行了披露。

(二)�山东省塑料工业有限公司应收款情况

1、2014年12月2日，本公司的子公司北京中弘弘毅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弘弘毅” ）与中国华

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签订了资产转让合同，转让的标的资产为对山东省塑料工业有限

公司的主债权、从权力和在资产文件项下享有的所有其他权利（包括但不限于追偿诉讼费用的权益），以

及由该等权利转化而成的抵债资产和其他相关权益的通称。

2、山东省塑料工业有限公司与公司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3、转让价款为人民币176,053,498.78元，截止2018年6月30日，中弘弘毅应收山东省塑料工业有限

公司余额为165,971,111.11元，公司各年均按账龄组合计提坏账，截止2018年6月30日已累计计提坏账

24,895,666,67元。

4、履行审议程序和临时信息披露义务的情况

因上述事项未达到董事会审议和及时披露标准，公司仅在2014年年度报告中进行了披露。

（三）西双版纳中恒泰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恒泰公司” ）应收款情况

1、中恒泰公司是2017年1月西双版纳路南山旅游度假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路南山旅游公司” ）

向昆明卓恒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卓恒商务” ）收购的全资子公司。2018年5月，本公司子公司中弘弘

毅与西双版纳云航润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 将其持有的路南山旅游公司100%股权

转让给西双版纳云航润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同时约定路南山公司持有的中恒泰100%的股权不在本

次交易范围内。

上述股权收购时，中恒泰公司因未按约定支付股权转让款和相关债务，2018年3月卓恒商务和相关债

务人向上海仲裁委提起仲裁并申请西双版纳州中级人民法院将路南山旅游公司持有的中恒泰公司100%

股权进行保全查封， 股权查封后公司与卓恒商务及相关债务人于2018年6月就该股权转让纠纷事宜达成

调解，约定原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予以解除，原转让方退回公司已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并偿还内部往来款，

同时支付公司一定的费用补偿。 截止2018年6月30日该调解协议书双方正在签订中，7月正式签订。 依照

企业会计准则公司将原计入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转入53,626,033.96元持有待售资产进行核算。 因

中恒泰公司未纳入上市公司2018年半年报合并，故原与公司形成的内部往来未合并抵消，根据约定的调

解协议，该往来款将于2018年7月收回。

3、2018年7月20日，卓恒商务、云南汇合房地产开发经营（集团）有限公司、路南山旅游公司、中弘股

份、中恒泰公司共同签署了《调解协议书》，由卓恒商务替中恒泰公司偿还了该款项。

4、履行审议程序和临时信息披露义务的情况

因上述交易未达到董事会审议和及时披露标准，公司仅在2018年半年度报告中进行了披露。

5．半年报显示，公司对亚洲旅游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洲旅游” ）直接持股29.7%，截止2018

年6月30日，亚洲旅游因资金问题2017年年报尚未对外披露，公司也无法取得其2017年审计后财务报告

和2018年半年报，故公司2018年半年报依据亚洲旅游目前的财务情况和2018年6月30日的股价对长期股

权投资计提了资产减值损失1.06亿元。 请公司补充披露：（1）公司获取亚洲旅游公司股权的过程、时间、

交易对手情况、交易价格、定价依据、会计处理过程以及向亚洲旅游派驻董事高管情况，以及公司对相关

事项履行审议程序和临时信息披露义务的情况；（2）明确说明公司是否对其失去联系，如是，说明发现对

其失去联系的具体时间，及对该事项履行临时信息披露义务的情况；（3）亚洲旅游资金问题涉及具体事

项内容及解决进展情况， 说明亚洲旅游除资金问题外存在的其他需要重点说明的问题及风险情况；（4）

公司对亚洲旅游计提长期股权投资资产减值损失的测算依据并分析计提的充分性。

回复如下：

（一）公司获取亚洲旅游公司股权的过程及相关情况

1、获取亚洲旅游公司股权的过程

（1）2014年10月22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拟以自有资金认购亚洲旅游

新增股份的议案》公司拟以自有资金认购亚洲旅游发行的4000万股新股，认购价格为0.25新元/股，共计

1000万新元。

（2）2015年4月9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对外投资认购亚洲旅游新增股份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

号：2015-23）。 2015年4月8日，亚洲旅游已获准发行上述新增4000万股股份，该部分新增股份将于2015

年4月9日登记至以本公司名义开立的证券账户中，2015年4月10日该部分新增股份上市。 股份登记完成

后，本公司将持有4000万股亚洲旅游已发行的股份，占亚洲旅游已发行全部股份比例的11.41%（未包括

亚洲旅游现有库存股）。

（3）2015年11月26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认购亚洲旅游新增股份

的议案》。 本公司拟以间接持有的境外全资子公司Zhong� Hong� New� World� International� Limited

（中文名称“中弘新奇世界国际有限公司” ，简称“新奇世界公司” ）认购亚洲旅游发行的股份50,000万

股，认购价格为每股0.20新元，认购金额共计10,000万新元。

（4）2016年2月1日， 公司披露了 《关于认购亚洲旅游新增股份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6-015）。 2016年1月29日，亚洲旅游收到新加坡SECURITIES� INDUSTRY� COUNCIL� (以下简称

“SIC” )的核准文件，SIC同意亚洲旅游上述新股发行和创设认股权证事项。 亚洲旅游将依据该核准文件

的要求尽快启动对新奇世界公司的新股发行及创设认股权证工作。

（5）2017年4月26日，公司披露了2016年年度报告。 在该报告中披露，公司间接持有的境外子公司

Zhong� Hong� New� World� International� Limited已完成认购亚洲旅游新增股份8,850万股。 截止报

告期末，公司直接和间接合计持有亚洲旅游股份12,850万股，占亚洲旅游已发行总股份432,765,286股

的29.69%，成为亚洲旅游第一大股东。

2、公司向亚洲旅游派驻董事情况：

亚洲旅游于2017年3月13日开股东大会，刘祖明和王永利自2017年3月15日起被任命为非执行董事。

Mr.� Guok�自2017年3月15日起被任命为独立董事。 被任命之时起，刘祖明成为审计委员会和提名委员

会成员；王永利成为提名委员会和薪酬委员会成员；Mr.� Guok成为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和薪酬委员

会成员。 董事会成员变更为：Boh� Tuang� Poh�（执行董事，首席执行官）、Liu� Zuming� (非执行董事)?、

Wang� Yongli� (非执行董事)?、Heng� Su-Ling� Mae� (首席独立董事)� 、Tan� Kheng� Lee� Arnold� (独

立董事)� 、Mr.� Guok� Chin� Huat� Samuel� (独立董事)。

4、对亚洲旅游会计处理过程

公司投资亚洲旅游后，虽然成为该公司第一大股东，并在董事会席位中派驻了两名非执行董事和一

名独立董事，但由于未对其生产经营和财务达到实质控制，故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将其作为长期股权投资

进行权益法核算，并于2017年12月31日和3月31日根据其提供的未审财务报表进行损益调整，按照持股

比例确认了投资收益。

（二）亚洲旅游由于资金问题，虽然生产经营处于停滞，但该公司尚未进行破产清算，本公司依然可

以与亚洲旅游财务相关人员取得联系。

（三）本公司由于资金紧张，经营困难，无法给亚洲旅游提供任何支持，目前也尚无合理的解决方案。

（四）对亚洲旅游计提长期股权投资资产减值损失的测算

2017年亚洲旅游由于现金流危机问题，截止目前仍无法完成2017年度审计报告。 因亚洲旅游是新加

坡上市公司，有公开的市场报价，根据谨慎性原则，2018年半年报公司依据亚洲旅游6月29日的收盘价和

本公司的持股数计算出该长期股权投资的可变现净值为12,435,202.00元，截止6月30日，本公司对亚洲

旅游长期股权投资原账面价值为119,147,841.38元， 根据准则规定， 公司计提了该长投减值106,712,

639.38元。

四、关于相关交易事项

1．半年报显示，2018年5月，公司出售西双版纳路南山雨林度假开发有限公司股权产生投资收益4,

757,959.26元，出售西双版纳路南山旅游度假开发有限公司股权产生投资收益153,814,448.56元，出售

中玺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股权产生投资收益-79,354,917.71元，三笔交易处置价款分别为95,133,003.66

元、361,198,899.85元、278,665,161.43元。请公司说明：（1）三笔交易的交易对手基本情况、交易对手是

否与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人存在关联关系、定价依据、款项支付期限、标的股权变更过户时间、交易进展

情况、会计处理过程；（2）公司对上述事项履行审议程序和临时信息披露义务的情况，说明是否构成信息

披露滞后。

回复如下：

（一）出售西双版纳路南山雨林度假开发有限公司

1、2018年5月18日，北京中弘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弘地产” ）与西双版纳云航润景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签订《西双版纳路南山旅游度假开发项目之合作协议》，转让西双版纳路南山雨林度假开发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路南山度假公司” ）100%的股权以及基于该等股权而产生的全部权益。 本公司持

有路南山度假公司100%股权。西双版纳云航润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人不存在

关联关系

2、交易价款及款项支付期限

标的股权作价9000万元人民币及按照年化6%计算的利息，总计95,133,003.66元。签订协议后，支付

3000万；股权变更后，支付3000万；股权变更后30日内，支付其余3000万尾款及交易价款中的利息。

截止2018年6月30日， 中弘地产已收股权转让款8000万元， 应收15,133,003.66元在其他应收款核

算。 该股权转让已于2018年5月28日进行了工商变更，5月31日之前完成交割。

3、会计处理过程：

（1）中弘地产会计处理

中弘地产对路南山度假公司长期股权投资账面成本1亿元，该等股权以95,133,003.66元转让，确认

投资损失4,866,996.34元。

（2）合并层面

路南山雨林及其子公司从成立至转让，合并累计亏损9,624,955.6元，至转让时合并层面中弘地产对

路南山雨林长投账面价值应为90,375,044.40�元，账面价值与转让价款差额确认投资收益4,757,959.26

元。

4、履行审议程序和临时信息披露义务的情况

因上述交易未达到董事会审议和及时披露标准，公司仅在2018年半年度报告中进行了披露。

（二）出售西双版纳路南山旅游度假开发有限公司

1、2018年5月18日，中弘弘毅与西双版纳云航润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西双版纳路南山旅游

度假开发项目之合作协议》，转让路南山度假公司100%的股权以及基于该等股权而产生的全部权益，同

时约定路南山旅游公司持有的中恒泰100%的股权不在本次交易范围内。 本公司持有路南山旅游公司

100%股权。 西双版纳云航润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2、交易价款及款项支付期限

标的股权作价28,700万元人民币及按照年化6%计算的利息，总计361,198,899.85�元。 第一次支付

股权转让款2200万元；第二次支付，以路南山旅游财务记录为依据，核对路南山旅游公司向政府缴纳的土

地拆迁款2.65亿元，核对完毕且路南山旅游公司交割后的60日内，支付该部分款项（土地拆迁款以及以

6%的年利率计算的利息）的50%。 剩余的款项，在路南山旅游公司交割后的120天内支付。 截止2018年6

月30日，中弘弘毅已收股权转让款6,700万元，应收294,198,899.85元在其他应收款核算，2018年7月又

收两笔股权转让款，共计1.5亿，2018年8月收200万，截止目前应收款余额为142,198,899.85元。该股权转

让已于2018年5月28日进行了工商变更，5月31日之前完成交割。

3、会计处理过程：

（1）中弘弘毅会计处理

中弘弘毅对路南山旅游公司长期股权投资账面成本32,000万元，361,198,899.85元转让，其中路南

山旅游公司对子公司中恒泰的长期股权投资不在本次交易范围内（详见本问询函问题三.4关于其他应收

中恒泰的回复），按账面成本53,626,033.96元转至中弘弘毅在持有待售资产进行核算，故中弘弘毅对该

股权转让确认投资收益94,824,933.81元。

（2）合并层面

路南山旅游公司及其子公司从成立至转让，累计亏损 58,989,514.75元，至转让时合并层面弘毅对

路南山旅游长投账面价值应为261,010,485.25元， 账面价值与转让价款差额确认投资收益153,814,

448.56元。

4、履行审议程序和临时信息披露义务的情况

因上述交易未达到董事会审议和及时披露标准，公司仅在2018年半年度报告中进行了披露。

（三）出售中玺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玺国际” )

1、交易对手MASON� RESOURCES� FINANCE� LIMITED（中文名称“民信资源财务有限公司” ，

后更名为“茂宸资源财务有限公司” ），与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2、因中玺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母公司ZHURONG� GLOBAL� LIMITED（中文名称“著融环球有限公

司” ，以下简称“著融环球” ）未能按照借款合同的约定偿还借款，按照香港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茂宸资

源财务有限公司直接行使抵押权人的权利，2018年5月10日将著融环球持有的中玺国际全部股份229,

948,000股划转到其名下，并于当日将该等股份以港币340,874,915元出售，已于2018年5月11日办理完

成股权过户手续。

3、会计处理过程：

（1）著融环球会计处理

著融环球本部对中玺国际的长期股权投资458,516,312元（港币），340,874,815.2元（港币）转让，

确认投资损失-117,641,496.80元（港币），6月30日该笔投资损失折算成人民币96,196,451.93元。

（2）合并层面

中玺国际及其子公司从收购到处置，累计亏损 16,840,534.22元，至转让时合并层面著融环球对中

玺国际长投账面价值应为356,804,408.43�元， 账面价值与转让价款差额确认投资损失79,354,917.71

元。

4、履行审议程序和临时信息披露义务的情况

2018年5月14日，公司收到著融环球有关中玺国际股权被出售的通知。 2018年5月15日，公司对该事

项进行了披露。

2．半年报显示，公司与海南罗胜特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罗胜特投资” ）于 2018年7月8日签署

了附加生效条件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中弘股份拟以 14�亿元的价格转让如意岛公司100%股权。 转

让完成后，罗胜特投资将持有如意岛公司及其子公司100%股权，并享有如意岛项目全部权益。 交易双方

正在积极推进股权转让事宜。 请公司说明上述交易具体进展情况、《股权转让协议》 的生效条件是否达

成、《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公司与交易对手所做的具体工作，《股权转让协议》是否已经终止履行或者

存在随时终止的重大不确定性。

回复如下：

1、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交易对手罗胜特投资公司对拟转让股权的公司海南如意岛及子公司进行了

尽职调查，目前尽职调查已基本完成。

2、根据协议约定，相关生效条件尚未达成。目前公司正在与各债权人谈判，积极争取债权人同意签订

债权债务转移书面文件。 《股权转让协议》不存在随时终止的重大不确定性。

五、其他事项

1．半年报显示，在“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诚信状况” 中，公司仅披露了“截至2018年8

月20日，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累计逾期债务本息合计金额为508,426.60万元” 的情况。 请公司补充披

露报告期内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诚信状况，包括但不限于是否存在未履行法院生效判决、所负数

额较大的债务到期未清偿等情况。

回复如下：

控股股东中弘卓业负债主要为股票质押借款，中弘卓业通过股票质押共借款23.27亿元，因逾期不能

偿还，持有的公司股票已全部被司法冻结及多轮司法轮候冻结。 目前，中弘卓业正积极寻求债务重组，力

求尽快解决上述逾期债务问题。 但截至目前，无实质性进展，且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除上述所述事项外，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其他诚信状况。

公司将在2018年半年度报告中就上述事项进行补充披露。

2．半年报显示，公司控股子公司御马坊置业有限公司因借款合同纠纷被提起诉讼涉案金额80,000

万元，是否形成预计负债显示为“否” ，法院已出裁定书，尚未强制执行，披露日期为2018年4月10日。 经

查询，未发现公司于2018年4月10日披露相关公告。 请公司说明：（1）上述诉讼事项具体内容，公司对其

履行临时信息披露义务的情况；（2）在法院已出裁定书的情况下，仍未将相关涉案金额计入预计负债的

原因，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回复如下：

1、2018年4月10日公司已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固定收益部业务平台披露了“公司涉及重大诉讼的公

告” ， 对上述诉述事宜进行了披露。 详见2018年4月10日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公司

2018-049号公告。

2、公司控股子公司御马坊置业有限公司因借款合同纠纷被提起诉讼涉案金额80,000万元为借款本

金，已在长期借款里进行核算并列报在半年报长期借款中，及涉及的利息已计提计入了应付利息，故该诉

讼涉及的金额已在公司的负债中进行了反映，无需计入预计负债。

特此公告。

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9月17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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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中弘股份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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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8

年半年度报告的补充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于2018年8月30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中弘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 公司于2018年8月3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管理部《关于对中弘

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半年报问询函》（公司部半年报问询函[2018]第7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根据问

询函中涉及到的半年报中需补充、更正的部分，公司现对相关内容进行补充、更正，具体情况如下：

一、“第五节 重要事项”之“十、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诚信状况”补充披露如下内容：

公司控股股东中弘卓业负债主要为股票质押借款，中弘卓业通过股票质押共借款23.27亿元，因逾期

不能偿还，持有的公司股票已全部被司法冻结及多轮司法轮候冻结。 目前，中弘卓业正积极寻求债务重

组，力求尽快解决上述逾期债务问题。但截至目前，无实质性进展，且存在重大不确定性。除上述所述事项

外，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其他诚信状况。

二、“第十一节 财务报告” 之“2018年半年度财务报表附注” 之“十三、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 之

“2、其他重要的资产负债表日后非调整事项” 第（1）点

原披露相关内容为：

（1）中弘卓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弘集团” ）与新疆佳龙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新疆佳龙” ）于 2018�年 6�月 28�日共同签署了《股权转让框架性协议》，协议约定中弘集团拟将所

持有的中弘股份 2,227,657,410�股股份（以下简 称“标的股份” ）转让给新疆佳龙，占中弘股份总股

本的 26.55%，转让完成后新疆佳龙将成为中弘股份的控股股东。 目前签订的仅为股权转让框架性协议，

最终股权转让能否完成尚存在不确定，具体事宜尚需根据尽职调查结果作进一步协商谈判，且协议中所

述的相关条件成熟后方能实施，正式股权转让协议能否最终签署尚存在不确定性。

现更正为：

（1）中弘卓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弘集团” ）与新疆佳龙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新疆佳龙” ）于 2018�年 6�月 28�日共同签署了《股权转让框架性协议》，协议约定中弘集团拟将所

持有的中弘股份 2,227,657,410�股股份（以下简 称“标的股份” ）转让给新疆佳龙，占中弘股份总股

本的 26.55%，转让完成后新疆佳龙将成为中弘股份的控股股东。 2018年8月27日，经双方协商一致，中弘

卓业与新疆佳龙终止了上述股份转让事项。

除上述补充、更正外，《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中其他内容不变。补充、更正后的

《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8半年度报告》将于本公告同日在巨潮资讯网上进行披露，由此给投资者带

来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9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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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昭衍新药研究中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董事一致行动人持股的基本情况：北京昭衍新药研究中心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董事顾

晓磊先生、顾美芳女士的一致行动人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香塘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下称“拉萨香塘” ）、

顾振其分别持有公司股份2,688,000股、980,000股， 该股份均来源于首发前限售股份及公司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份；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拉萨香塘拟自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2个月内，通过上海证

券交易所集中竞价的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900,000股，不超过公司当前总股本的0.78%；顾振其拟自本

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3个交易日后2个月内，通过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不超过840,000股，不超过公司当

前总股本的0.73%。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若发生派发红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股本

除权、除息事项的，减持数量将进行相应调整。 减持价格依据市场价格确定。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香塘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

5%以下股东 2,688,000 2.34%

IPO前取得：1,920,000股

其他方式取得：768,000股

顾振其 5%以下股东 980,000 0.85%

IPO前取得：700,000股

其他方式取得：280,000股

顾晓磊

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

10,080,840 8.77%

IPO前取得：7,200,600股

其他方式取得：2,880,240股

顾美芳

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

6,909,840 6.01%

IPO前取得：4,935,600股

其他方式取得：1,974,240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香塘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2,688,000 2.34% 顾振其实际控制企业

顾振其 980,000 0.85%

顾振其实际控制拉萨香塘、顾晓磊之

父、顾美芳之兄

顾晓磊 10,080,840 8.77% 顾振其之子

顾美芳 6,909,840 6.01% 顾振其之妹

合计 20,658,680 17.97% —

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董监高上市以来未减持股份。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股）

计划减持比

例

减持方式

竞价交易减持期

间

减持合理价

格区间

拟减持股份来

源

拟减持原因

拉萨经济技术开发

区香塘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不超过：

900000股

不超过：

0.78%

竞价交易减持，

不 超 过 ：

900000股

2018/10/17 ～

2018/12/16

按市场价格

IPO前股份及资

本公积金转增

股份

自身资金需求

顾振其

不 超 过 ：

840000股

不超过：

0.73%

大宗交易减持，

不 超 过 ：

840000股

2018/9/21 ～

2018/11/20

按市场价格

IPO前股份及资

本公积金转增

股份

自身资金需求

附注：顾振其通过大宗交易减持股份的期间，为本公告披露日起的3个交易日后的两个月内，即2018

年9月21日—2018年11月20日。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是 √否

(二)(二)

(一)股东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作出承诺√是

□否

1.股东拉萨香塘、顾振其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12�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持，

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本人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2.股东拉萨香塘、顾振其承诺将遵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

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消除

的具体情形等

股东拉萨香塘、顾振其将根据市场情况、股价情况等因素综合考虑减持数量和减持价格，是否全部

减持存在不确定性。 股东拉萨香塘、顾振其承诺在减持时间过半或减持数量过半时及时披露减持进展情

况。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是 √否

特此公告。

北京昭衍新药研究中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9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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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燃气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长春燃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

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经公司自查，并书面征询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截止本公告披露日，确

认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重要信息。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于2018年9月13日、9月14日、9月17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

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

“《股票上市规则》” )的相关规定，前述情况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1、经公司自查，公司日常经营情况未发生重大变化，内部生产经营秩序正

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2、经公司自查，并书面向公司控股股东征询，截止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和

公司控股股东均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重大事项，不存在应披露

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包括但不限于并购重组、股份发行、债务重组、业务重组、

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

3、经公司自查，未发现需要公司澄清或回应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未发

现其他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

需要补充、更正之处。

4、经公司自查，公司控股股东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此次股票交易

异常波动期间均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公司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

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和意向， 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

《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

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相关风险提示

公司股票价格近期涨幅较大，而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利润为—8,636.26

万元，每股收益-0.14元，利润水平低于行业平均水平；有关公司的信息以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刊登

的公告为准，公司特别提醒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长春燃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9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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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8年9月1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珠海市拱北迎宾南路1081号中珠大厦6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78,598,40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4.942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许德来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

决方式进行表决。本次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6人，独立董事姜峰先生、独立董事李闯先生、董事刘丹宁女士因公务未

能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李伟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副总裁颜建先生、财务总监刘志坚先生列席了

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终止原部分募投项目并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6,235,505 99.3758 2,362,900 0.6242 0 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

案

序

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终止原部分

募投项目并变更部

分募集资金用途的

议案》

201,002,206 98.8380 2,362,900 1.1620 0 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1因“增资收购中珠俊天85%股权项目”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8年修订）》关于关联交易10.1.3（五）“中国证监会、本所或者上市公司根据实质重于形式原则认

定的其他与上市公司有特殊关系，可能导致上市公司利益对其倾斜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的约定，从谨

慎性原则考虑，以关联交易程序予以审议。 公司第一大股东珠海中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次交易的关

联方，其持有的中珠医疗474,959,802股均回避了本次议案的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湖北正信律师事务所

律师：答邦彪、漆贤高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中珠医疗《公司章

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9月18日


